
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研究生中期（综合）考核工作规范 

一、为进一步规范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研究生中期考核



（3）学位论文选题和中期考核相距时间不少于 2 个月，中期考

核和学位论文答辩相距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6个月。 

2.中期考核的组织与实施 

（1）硕士生应当按《同济大学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记录表》中

的考核要求逐项填写。从思想品德、课程学习、学术素养、学位论文

中期进展四个方面进行考核。四个部分中任一部分成绩为不通过，均

记录为中期考核不通过。 

（2）硕士生中期考核按学科专业集中组织。对全体参加中期考

核的硕士生按照一级学科进行排序，其中，成绩为优的比例≤40%，

成绩为优秀+良好的比例≤80%，成绩为合格和不通过的比例≥20%。

处于末尾 5%的硕士生给予“黄灯”预警。 

（3）考核成绩分等级录入教学管理信息系统。 

3.其他 

（1）因健康原因导致的休学，或参军、支教、因公出国等客观

原因可以申请延迟参加中期考核。 

（2）中期考核不通过者可在不少于 6 个月后重新考核一次。若

仍未通过者，视为自动终止学业，予以退学处理。 

（3）学制内未通过中期考核的硕士生，视为自动终止学业，予

以退学处理。 

（4）硕士生如对中期考核结果有异议的，可在结果公布 15 个工

作日内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，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进行

复查。仍有异议的，可在复查结果公布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学校

教务委员会或学位评定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。 



（二）博士中期综合考核要求及评审程序 

1.中期综合考核的基本要求和主要内容 

（1）博士生中期综合考核主要考查博士生是否正确树立社会主

义核心价值观；是否修满培养计划规定的学分；是否通过全部课程和

必修环节（论文阶段成果学术报告会、国外学术交流除外）学习；是

否具有深厚的学术素养，包括专业理解能力、专业批评能力、知识运

用能力、问题分析能力和方法评价能力；以及考核学位论文中期进展

情况。 

（2）普通博士生中期综合考核一般不迟于入学后第 4学期举行，

直博生中期综合考核一般不迟于入学后第 6 学期举行。无客观原因，

所有博士生必须按期参加中期综合考核。 

（3）学位论文选题和中期综合考核相距时间不少于 6 个月，中

期综合考核和学位论文答辩相距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12个月。 

2.中期综合考核的组织和实施 

（1）博士生应当按《同济大学博士研究生中期综合考核记录表》

中的考核要求逐项填写，并向考核小组提交学术成果情况等材料。考

核内容分为四个部分，即思想品德和学术诚信、课程学习、学术素养

和学位论文中期进展。四个部分中任一部分成绩为不通过，均记录为

中期综合考核不通过。 

（2）博士生中期综合考核按学科专业集中组织。对全体参加中

期综合考核的博士生按照一级学科进行排序，其中，成绩为优的比例

≤40%，成绩为优秀+良好的比例≤80%，成绩为合格和不通过的比例

≥20%。处于末尾 5%的博士生给予“黄灯”预警。 



（3）考核成绩分等级录入教学管理信息系统。 

3.其他 

（1）中期综合考核不通过者必须在后续年度重新考核，通过后

成绩均记为合格。若仍未通过，普通博士生视为自动终止学业，予以

退学处理；硕博连读（博士阶段）研究生和直博生一般应予以退学，

但所在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为符合硕士生培养条件的，可以提出转为

硕士生培养的建议，经研究生院同意后可以分流进入硕士阶段培养。 

（2）因健康原因或参军、支教等导致的休学，以及因公出国等

非主观原因不能按期参加中期综合考核，可申请延迟考核并参加下一

次的优良评选；其他原因未能按时参加中期综合考核，可申请参加下

一次中期综合考核，但考核成绩不能为优秀或良好。 

（3）在学制内未通过中期综合考核的博士生，视为自动终止学

业，予以退学处理。 

（4）博士生如对中期综合考核结果有异议的，可在结果公布 15

个工作日内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，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

进行复查。仍有异议的，可在复查结果公布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

学校教务委员会或学位评定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。 

四、本规范由学科专业委员会负责解释、学院教务办公室组织实

施，未尽事宜以学校相关规定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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